
 

 

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独立意见 

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0 月 28 日，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

重组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并发布停牌公告。停牌期间，公司按照相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。公司原承

诺在 3 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，即争取最晚在 2016 年 1 月 27 日前披

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。现由于重组方案中涉及的待定事项截止目前尚未解决，预

计公司不能在预定时间内按照相关规定披露重组方案。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公司拟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并申请继续停牌，我

们认为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提议、审核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我们同意公司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继续停牌，并将该

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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